107學年度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簡章
（陸生聯招會http://rusen.stust.edu.tw/cpx/index.html）

一、研究領域及系所特色
[bookmark: _GoBack]培養社會工作專精領域中，理論與研究並重，能夠從事政策規劃與評鑑的學術、教育、與領導人才是博生教育目標。期待博生具備1.社工理論與服務輸送；2.分析規劃政策判析服務效益；3.進行社會關懷從事助人專業研究；4.講授大學課程的綜合能力。本系師生實務經驗豐富，彼此砥礪，除立所時間早(1994)，最早招收博士班陸生，近六年已招收6屆16位博士班陸生【106學年度第1學期已有3位畢業生】，可為華人社工發展做出重要貢獻。

二、應繳資料   
1.推薦函2封
2.簡要自傳、報考動機(3000字以內)
3.讀書計畫及研究計畫(5000字以內)
4.學士、碩士畢業證書及學位證書(往屆畢業生必繳，應屆畢業生免繳)
5.學士及碩士歷年成績單
6.碩士論文
7.學術著作(五篇為限)
8.實務經驗心得報告一篇(無實務工作經驗者請勿報考)
9.簡歷（含學經歷、專長、所有著作名稱目錄等）乙份；現職、工作經歷相關證明影本乙份

三、獎學金：
本校博士班各入學管道錄取並註冊入學就讀之新生（含境外學生），獎助其第一、二學年獎學金共10萬元。

四、修業規則參考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修業規則
83年5月24日所務會議通過；85年10月23日、85年11月5日、86年6月26日、86年7月14日、86年9月10日、86年9月23日、86年10月21日、86年11月4日、87年4月21日、87年6月29日、89年6月22日、90年3月8日、90年10月25日、92年1月8日、92年3月19日、92年5月7日、93年2月18日、94年1月12日、94年2月23日、94年3月16日、94年4月20日、94年12月14日、95年1月11日、95年6月14日、96年2月27日、96年9月19日、97年3月19日、97年6月18日、98年3月17日、97年11月25日、99年4月6日、99年6月8日、100年6月21日、100年10月11日、100年12月6日、101年6月12日、101年12月11日、103年6月18日、104年3月31日、105年11月15日修正。

***本修業規則適用對象為106學年度入學研究生（參考版，107學年度新生以入學後公告為準）

第一條 宗旨 
一、本系博士班教育目標﹕
1.培育社會工作專精領域的學術人才。
2.培育社工理論與研究並重的教育人才。
3.培育社會福利政策規劃與評鑑的領導人才。
二、本系博士班核心能力﹕
1.具備社會工作理論及服務輸送的專業能力。
2.具備分析、制定政策，判析服務效益的能力。
3.具備社會關懷--助人專業研究的能力。
4.具備講授大學課程的教學能力。
第二條  修業辦法﹕
1、 修業年限﹕修業年限依教育部頒訂之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博士班研究生修業年
限為二至七年。【可另外休學年二年，特殊休學二年(須經教務長核准)。】
2、 學    分﹕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至少應修畢33學分，另加博士論文12學分，合計45
               學分為畢業學分。
3、 關於全時學生及在職學生之規定﹕
(1) 研究生分為全時學生及在職學生兩種。
(2) 若為全時學生須取得離職證明書或任職機構同意請假一年之證明書。
(3) 凡領有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研究生，均有義務履行「獎助學金審查暨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
(4) 全時學生不得有其他兼職(除在本系兼課或擔任專任教師研究助理領月薪七千元以下者)
(5) 在職學生之修業年限需較全時學生多一年，修業年限最少為六學期。
   四、補修規定—1.學士班、碩士班皆未修社會工作實習之研究生，必須加修碩士班所開之「社會工作實習」課程一單元二學分，該社會工作實習學分不得列入畢業學分計算。2.博士生新生入學後，由博士班試務委員會審核新生的學士、碩士班修業成績單，必要時要求新生補修碩士班學分，特別是研究法、統計與社會福利政策課程，補修碩士班課程需於修習博士班相關名稱必修課程之前完成。
1. 畢業前英語能力要求：應於畢業前符合下列任何一項語言能力之要求—
1.英語文：托福iBT（The Internet-based TOEFL Test）成績達61分以上。【101學年度起適用】
2.通過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GEPT)之中高級初試檢定。
3.在英語系國家選修專業正式課程，並提出相關證明。
4.通過多益測驗TOEIC700分以上。【20121211新增】
5.雅思（IELTS）成績達5.5以上。【20140618新增】
6.大陸大學英語四六級（CET）合格或426分以上。【20140618新增】
7.與英語中心研議是否有其他搭配考驗英文能力之選擇方式（修課、測驗…）。
    六、抵免：重考或依照法令規定先修讀學分後考取修讀學位之研究生，得酌情抵免，抵免學分數以博士班規定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為限【本系博士班畢業學分45學分，可抵免30學分】。但博士班至少應修業二年。另，抵免學分次序以選修課為先。學生得依規定提出申請，由系上做實質學分認定。
第三條  課程安排【星期一到星期二中午皆開課為原則】
    一、必修科目﹕(二十四學分)
(一)方法論(三學分) 【研究類課程】
(二)社會工作理論(三學分) 【理論類課程】
(三)社會政策分析(三學分)【實務類課程】
(四)專題討論(三學分) 【實務類課程】(自101學年度第2學期起改為只修一次)（自105學年度第2學期起改為3學分）
(五)博士論文(十二學分)
    二、選修科目﹕(二十一學分)
第四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
    一、論文指導教授之申請﹕
論文指導教授人數以一人為原則；論文指導教授之資格按教育部之規定(教授、副教授、博士)。特殊情況可申請由本校外系或外校教授指導本系研究生畢業論文，但必須由本系教授組成委員會審查。研究生隨時可提出指導教授之申請。其他相關規定請參見教育部頒定之「學位授予法」與其「施行細則」、本校「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及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
    二、資格考試﹕
(一)第一階段【學科考】：另行規定。
(二)第二階段：資格審查口試
    論文計畫書審查口試成績以出席口試委員個別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須平均分數達七十分以上才為及格。委員人數以五或七人為宜。
(三)論文計畫書審查口試申請需檢附資料﹕另行規定。
    三、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申請流程﹕
(1) 研究生於修滿專題討論課程以外之學分當學期，可提出第一階段資格考試【學科考】之申請。論文計劃書口試於資格考試第一階段通過後提出申請，須於第一學期最後一天上班日(至遲應於1\31)前、第二學期7\31前完成審查口試，提出申請日期為審查口試舉行日二週前連同電子檔初稿提出。
(2) 論文計畫書審查口試開放旁聽，且須有研究生擔任正式記錄。
(3) 資格考試第一階段【學科考】未通過及論文計劃書口試未通過者，則須至下一個學期方得進行第二次考試。資格考試第一階段【學科考】重考不限次數(但有學校修業年數限制)，第二階段【論文計劃書口試】重考以一次為限。
(4) 研究生通過資格考試者，始得由各系提出為博士學位候選人，併同學位考試委員名冊，送教務處函報教育部覆核。
第五條  博士學位論文口試﹕
1、 論文口試委員人數為五至七人，依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則規定，委員需有三分之一以上為校外教授(兼任教授算校內或校外均可)，本系規定至少五分之二須為本系專任教師(含指導教授)。
(1) 除不可抗拒之因素外，論文口試委員與論文計劃書口試委員應為同一組成員。
(2) 由系主任指定口試委員之其中一人為召集人，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
(3) 口試委員之遴聘由指導教授擬定合適人選，經系主任提請校長遴聘之。
    二、論文口試申請流程﹕
(1) 博士資格考試通過後方能提出學位論文口試申請。
(2) 論文計劃書審查口試通過後之下一個學期才能夠申請學位論文口試。
(三)1.研究生需於學術性刊物上發表著作達到系上規定最低點數並完成本系英語能力要求方可提出學位口試申請。學術性刊物的點數參照社會科學院獎勵學術著作的要點辦理。(相關內容另行公告—註)。【99.4.6.修正通過】2.日後研究生發表文章時，應具名”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班研究生”身份。3.發表刊物可以出版單位所開具之證明替代正式出版，等正式出版後補上刊物證明。【99.6.8.通過】
2.研究生需於學位口試前完成東海大學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所規定：自107學年度（含）起入學之碩、博士班學生(含在職專班)，均需於入學後修習第三條所列之課程；通過者，始得申請學位考試。第三條：學生需修習下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之一者，視為通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習「臺灣學術倫理教育推廣資源中心」線上平台研究所全部核心課程，並取得修課證明。修習本校通識中心暨各院系所開設之「社會責任暨學術倫理」相關課程一門且成績及格者。參加各項學術倫理研討會課程至少6小時，並繳交研習證明。
(四)論文審查口試開放旁聽，且須有研究生擔任正式記錄。
(五)論文審查口試申請期限：依學校規定辦理。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必須在口試二週前提出網路填表申請，並填妥東海大學之論文考試申請表，會註冊組呈核辦理。【申請核可後由學校發給審查口試委員聘書】
(六)論文審查口試成績須於第一學期最後一天上班日(至遲應於1\31)前、第二學期7\31前送至
註冊組，畢業生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辦理畢業離校手續。
三、博士班研究生之學位論文考試申請，除需填具申請書外，並需檢附﹕
(1) 論文電子檔初稿一份。
(2) 學術著作0.6分或以上之證明文章。【99.4.6.修正通過】
(3) 本系英語能力要求證明書一份。
4、 論文口試成績以出席口試委員個別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須平均分數達七十分以上方為及格。論文口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申請重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第6條 本修業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註一：博士班論文『References格式』宜統一規定，英文部份依據最新版本之APA，中文部份尋找合適之版本供研究生參考。
註二：99年4月6日後提出博士論文申請者，需於提出論文口試申請前於學術性刊物上發表著作【刊登時須標註”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博士生”身份】達最低門檻0.6分，方可提出學位口試申請。點數計算方法說明如下：
     一、依據99年3月12日版的社科院社科院最新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審查細則第三條，刊物等級分為「頂尖著作＝1.5分」、「A級著作＝1分」、「B級著作＝0.6分」、「C級著作＝0.4分」、「D級著作＝0.3分」。
 二、根據東海大學學術著作辦法中，有關合著著作的權重計算方式為：第一作者＝1，通訊作者＝第一作者＝1，第二作者＝0.5，第三作者＝0.3，第四作者以及之後的排名＝0.1。
附註：有關合著者同時有二人擁有第1作者與通訊作者身份時，比照「東海大學教師升等辦法暨著作審查注意事項」精神--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其他合著人均需放棄以該著作做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檢附合著人證明並分別詳述合著之貢獻度與百分比，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三、每一篇所發表著作點數之計算公式為：刊物等級分數×作者權重分數＝此篇著作之點數。
 四、刊物等級之說明：
(一)頂尖著作：論文刊登於SSCI、ECONLIT、EI、SCI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且Impact Factor在該領域前10%之論文，或獲國內外最頂尖獎項之著作。
(二)A級：論文刊登於SSCI、ECONLIT、EI、SCI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且Impact Factor在該領域前50%，或刊登於統計與機率領域之前70%之論文，或有審查制度之中外文專書。
 (三)B級：論文刊登於SSCI、SCI、ECONLIT、FLI、EI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且Impact Factor在該領域前80%，或刊登於統計與機率領域非前70%之論文，或刊登於社工領域之外文期刊論文，或收錄於TSSCI期刊論文、外文書籍單篇論文。
(四)C級：
1.其他刊登於SSCI、ECONLIT 、EI、SCI或水準相當，具審查機制之中外文研究論文，或中外文書籍。
2.論文刊登於中國大陸公布之CSSCI期刊著作。
3.論文刊登於ABI商管期刊或CIES期刊著作。
(五)D級：其他不屬於前列之研究論文，經證明審查通過者。
註三：不在修業規則中列舉學刊名稱，改為提供相關學刊名稱給研究生參考。










